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核發印花稅繳納證明申請書

請核發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月之印花稅繳納證明。
納稅義務人：
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

憑證名稱：□不動產買賣 □不動產贈與 □不動產交換 □不動產分割 □不動產合併

□遺產分割協議書 □不動產信託 □承攬案件 □銀錢收據 □押標金收據
           □買賣動產契據 □彙總繳納 □其他___________
	不動產地段號、門牌號碼、工程(合約)名稱、收據號碼
	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　  此  致

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    分處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
通訊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
身分證字號：

通訊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	注意事項
	1.依據印花稅法第11條及第24條規定，印花稅票經貼用註銷者，不得揭下重用。違反者，按情節輕重，照所揭下重用之印花稅票數額，處20倍至30倍罰鍰。
2.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對納稅人之財產資料應保守秘密。非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，或未經授權之代理人、辯護人，請勿申請。

3.本申請書列有□請打(表示。

4.臨櫃辦理如未蓋章者，請提示申請人身分證(驗畢即還)。

5.代理案件另附授權書及被授權人身分證影本，繼承案件檢附與納稅義務人之關係證明文件影本。


